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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4 年1月精簡並整合於新上市申請人指南 ]

摘要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股份在某外國交易所上市的主板申請人

母公司 ── 甲公司的最大單一控股股東   

事宜 應否豁免《上市規則》第 10.07(1)(b)條的規定，容許母公司於甲公

司的權益在甲公司所發行可換股債券轉換成股份後被攤薄。

上市規則 第 10.07(1)(b)及 10.08 條；香港交易所上市決策系列 41-3 及 68-1 

議決 聯交所豁免第 10.07(1)(b)條的規定，使在符合下述條件下，甲公司

上市後第二個 6 個月期內母公司於甲公司的權益可被攤薄： 

a. 母公司承諾在甲公司上市後首 12 個月內不出售其於甲公司

的任何權益，因債轉股而發行股份後其於甲公司的權益被攤

薄除外；及

b. 甲公司在招股章程及上市後的定期報告內就可換股債券作出

滿意的披露。

資料摘要 

1. 甲公司的股份於某外國交易所上市，並尋求以介紹形式於主板作雙邊第一上

市。

2. 甲公司擬於上市前與若干準投資者簽訂協議發行可換股債券，投資者可於甲公

司上市 6 個月後選擇將債轉股。債轉股後，母公司於甲公司的持股可能會按換

股程式(以股份最後收市價為準)攤薄至 30%以下。甲公司申請豁免《上市規則》

第 10.07(1)(b)條的規定。

考慮事宜 

3. 應否豁免《上市規則》第 10.07(1)(b) 條的規定，容許母公司於甲公司的權益在

甲公司所發行可換股債券轉換成股份後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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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上市規則》或原則 

4. 第 10.07(1)(b)條規定，發行人的控股股東(如上市文件所示)不得在發行人股份在

聯交所上市後第二個 6 個月期內出售發行人的股份，以致其在出售證券後不再

成為發行人的控股股東。 

5. 第 10.08 條規定，除若干例外情況，上市發行人證券開始在聯交所買賣日期起

計的 6 個月內，不得再發行上市發行人的股份或訂立任何涉及此等股份發行的

協議。  

 
分析 

6. 第 10.07(1)條的精神在於要求控股股東於發行人在聯交所上市初期表達對發行人

的承擔。這是為了防止在上市初期控股股東的權益被攤薄及股權架構有變，以

保障公眾利益。  

7. 要獲得第 10.07(1)(b)條的豁免，甲公司須說明並令聯交所信納：  

a. 控股股東如何履行對發行人的承擔；及 

b. 股東權益如何獲得保障。 

8. 聯交所認為第 10.07(1)(b)條適用於會導致發行人發行股份後控股股東權益被攤薄

的設定出售事宜。 

先例個案 

9. 上市決策系列 41-3 詳述聯交所決定下述事宜之前的考慮因素：是否向轉往主板

上市的創業板發行人豁免第 10.08 條的規定，准其在轉板後 6 個月內發行股份，

並再豁免第 10.07 條的規定以批准控股股東權益的設定出售。 

10. 上市決策系列 68-1 則詳述股份在外國交易所上市的發行人擬以介紹形式在聯交

所雙邊上市時，聯交所決定是否豁免第 10.08 條的規定的考慮因素。 

11. 有別於上市決策系列 41-3 和 68-1，在本豁免申請中，母公司是申請毋須遵守上

市後第二個 6 個月期內不得出售股份的限制；但前兩個個案則是有關上市後首

六個月內不得發行股份之規定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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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豁免申請 

12. 考慮本豁免申請時，聯交所考慮了：  

a.  甲公司已在某外國交易所上市。聯交所知悉發行人稱第 10.07(1)(b)條的

限制有礙甲公司的商機及發展，如擬發行可換股債券將可能受到阻礙； 

b.  甲公司乃尋求以介紹形式在聯交所上市；以介紹形式上市不涉及任何新

股發行，亦不會導致股東於甲公司的權益被攤薄。  

c.  母公司已證明其對甲公司的承擔，因為甲公司成立以來母公司一直沒有

出售於甲公司的股份。除因可換股債券轉換成股份而起的設定出售外，

甲公司承諾在上市後首 12 個月內不會出售甲公司的股份。 

d.  擬發行的可換股債券的結構可確保母公司於甲公司的權益，在甲公司上

市後首 12 個月內不會被攤薄至低於 28%。根據此結構，母公司將繼續是

甲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雖非控股股東。   

e.  甲公司將於招股章程內詳列可換股債券發行建議的資料，包括所得資金

的使用；甲公司日後的定期報告亦會定時提供最新資料。 

 
議決 

13. 聯交所豁免第 10.07(1)(b)條的規定，使在符合下述條件下，甲公司上市後第二個

6 個月期內母公司於甲公司的權益可被攤薄： 

a. 母公司承諾在甲公司上市後首 12 個月內不出售其於甲公司的任何權益，

因債換股而發行股份後其於甲公司的權益被攤薄除外；及 

b. 甲公司在招股章程及上市後的定期報告內就可換股債券作出滿意的披

露，如上文第 12(e)段所述。    

 


